

苏政复〔2014〕79号

省政府关于同意苏州
学习对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发展、深化制度创新的批复
苏州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支持苏州学习对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深化制度创新的请示》（苏府呈〔2014〕40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苏州市开展学习对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发展、深化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工作。设立上海自贸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苏州的重大发展机遇。苏州开放型经济走在全国前列，在学习对接上海自贸区发展、深化制度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良好基础。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成功经验，在新的起点上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有利于苏州探索形成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经验，推动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加快地方金融创新和监管体制改革，深化中新两国合作和海峡两岸交流，更好地为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发挥先行先试作用。

二、学习对接上海自贸区发展、深化制度创新，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和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为重要载体，按照“深入学习、主动对接、融入互动、积极作为”的要求，充分利用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溢出”效应，借力发展、借鉴创新，着力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先行区、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的示范区、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区、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为全省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提供示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不断增创改革开放新优势。

三、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指导，主动服务，积极支持苏州市开展学习对接上海自贸区发展、深化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工作，重点在4个方面加大创新力度。
1﹒投资便利化。探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加快推行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改革，逐步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模式。全面推行“先照后证”，除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确需实行前置审批以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先行核发营业执照。精简企业设立登记流程，建立“一口受理、一口办理”并联审批平台，实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2﹒贸易便利化。加快苏沪两地通关一体化进程，推动上海自贸区“先进区、后报关”“保税展示交易”等监管服务创新模式在苏州移植和复制。加强口岸部门协作互助，简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货物通关流程和手续，推广“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推动检验检疫“虚拟口岸直通放行”模式，努力实现通报、通检、通放。推行通关作业无纸化模式。
3﹒金融改革创新。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成功经验，推进苏州工业园区中新金融合作，落实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政策。支持开展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全面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探索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外汇意愿结汇等方面的改革。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关特殊监管区设立分支或机构升格、外资银行设立子行、外资保险公司及中介机构设立分支、金融租赁公司设立子公司等。
4﹒监管体制改革。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实行行政审批目录化管理，做到“目录之外无审批”。探索建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制，在质量技术、食品药品、知识产权、工商税务等领域实现高效监管，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力量特别是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参与市场监督。健全完善企业、个人诚信体系，探索建立综合执法体制、“一口受理”行政服务机制和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四、苏州市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具体措施，统筹推进学习对接上海自贸区发展、深化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工作，努力取得实质性进展。省申报自贸区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要会同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做好沟通与协调工作，指导、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苏州市学习对接上海自贸区发展、深化制度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4年6月30日
	抄送：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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